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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法官的调解，也谢谢原告的体谅，这次
我一定按时还钱。”

近日，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审理了
一起信用卡纠纷案件。被告宋某在原告某银行处
办理并激活了信用卡，承诺遵守信用卡的各项规
则。原告依宋某的申请核发信用卡后，宋某多次
使用信用卡但未按约定还款，故银行诉至法院。

速裁庭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到，宋某本计
划按时还款，但由于自身特殊原因，手头紧张，导
致在规定期间内未能按时按期还款。于是在查清
信用卡使用明细后，释法说理，从情理法的角度和
双方进行沟通，以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利弊，最
终，双方达成共识，被告分期给付原告欠款及利
息，双方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

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努力，充分发
挥调解作用，定分止争，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保障好群众利益，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让诚信归位 向欠钱说“不”办卡容易退卡难“预付式消费”防“爆雷”

女子高速公路驾车撞牛向管理方索赔修车费
法院：高速公路管理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洪女士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正常
行驶，与迎面突然出现的一头牛相撞，导
致小型轿车前部损坏，牛死亡。洪女士
将高速公路管理方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修车费、拖车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近
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判决高速公
路管理方向洪女士赔偿59972.28元。

2023年8月，洪女士驾驶自家小型
轿车行驶至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441
公里处时，在左侧车道内与突然出现的
一头牛相撞，导致小型轿车前部损坏，牛
死亡。事发后，交警部门出具相关《交通
事故证明》，认定洪女士无违法行为，对
本次事故不负责任。洪女士花费拖车费
1072.28元、车辆也被送到修配厂，产生
修车费用58500元及交通费400元。

洪女士认为，自己付费进入高速公
路，已经与高速公路管理方形成合同关
系，由于高速公路管理方未尽到保障安
全通行的义务，致使事故发生造成经济

损失，应予以赔偿。
高速公路管理方辩称，交警部门出

具的《交通事故证明》，认定洪女士无违
法行为，对本次事故不负责任，但并未明
确该起事故的责任方。根据事发当日工
作记录，养护人员对隔离栅进行了日常
维护，路产巡护人员开展了道路巡查4
次，均满足养护作业规定。高速公路经
营管理者仅负有保障高速公路处于良好
技术状态的义务，该种义务不等同于对
公路使用者无限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义
务范围以外的不可控制、无法预见的因
素或者第三方原因造成车主损失，不属
于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所应承担的义
务，不应由管理方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原告洪女士与被告高速公路管理方形成
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公共服务产品
提供者，高速公路管理方负有保证高速公
路安全、通畅的义务，不能依约履行该义
务时，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属
合同纠纷，非侵权纠纷，我国民法典对违
约责任采取无过错原则，不因为违约方的
无过错而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即使
管理方已按照国家规定履行路况巡视义
务，亦只能认定其履行了行政规范确定的
义务，其履行法定巡视义务，并非法定或
约定的免除民事责任条件，因此高速公路
管理方应当承担洪女士的损失。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高速公路管理
方支付洪女士修车费58500元、拖车费
1072.28元、交通费400元，合计59972.28
元。判决送达后，被告高速公路管理方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年来，伴随着信用消费的出现与电
子消费方式的逐步便捷化，“预付式消费”
方式逐渐普及开来。“预付式消费”是指消
费者预先向商家交付一定额度消费金额，
之后以类似整存零取的方式享受到服务
或商品的一种消费模式。但这种消费便
利伴随的是“商家携款外逃”“客户投诉服
务”等问题，暴露出了该模式的缺陷。

长春某会所系游泳健身场馆，原告
金某同该会所签订《游泳健身会所会员
协议书》并办理会员卡，约定自2020年4
月至2022年10月在该会所游泳健身，并
支付1500元会员卡费。但在2020年10
月初原告及其他会员发现游泳馆、健身

馆没有供暖设备，不能供暖，广大会员纷
纷要求公司法人尽快解决供暖问题，结
果10月末该会所便房门大开随便出入，
无任何服务人员。因原告金某找不到负
责人，也无法继续享受服务，遂诉至长春
市经开区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该会所签订
协议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
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原告
已按协议约定支付费用，该会所应按协
议约定为原告提供相应服务。因该会所
于2020年10月闭店未再经营，未能履行
义务，故该会所应承担违约责任。最终
判决该会所立即退还原告金某健身会员

费1500元。在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体
育健身、美容美发、教育培训等生活消费
领域，“预付式消费”被广泛使用。但因
行业鱼龙混杂、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因“预付式消费”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预付
式消费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充分了
解商家信息，对超低价揽客的商家提高
警惕，不要盲目选择；二、尽量签订书面
合同，对权利义务、服务范围、使用时间、
优惠条件等予以明确；三、谨慎充值，切
勿冲动消费，索要相关票据，核对余额，
以便作为诉讼依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夫妻冲动闹离婚 耐心调解促和好
近日，经过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几经波折的倾心调解，成功促使一
起离婚纠纷案件的夫妻重归于好，让这
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破镜重圆”。

案件审理时，法官积极与夫妻双方
当事人沟通，了解到女方脾气较为急躁，
尤其在生育孩子后，因男方工作常年在
外，无法分担家庭责任，家庭琐事日益增
多，女方深感心力交瘁。并且，与婆婆居
住在一起，婆媳间的摩擦使得家庭矛盾
不断升级，双方家庭关系也不断恶化。
男方认为在婚姻生活中备受折磨，最终
决定诉至宽城法院要求离婚。

第一次开庭时，女方情绪激动之下
同意离婚。然而，庭审结束后，女方与法

官沟通时表示后悔离婚的决定。法官敏
锐察觉到女方内心深处对家庭的不舍，
认为双方矛盾是可以调和的，遂决定开
展调解工作。于是，法官与双方当事人
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认真倾听
他们的委屈与不满，讲述一个家庭的完
整对于夫妻双方及子女的重要性。但男
方态度始终非常坚决，坚持离婚的诉请。

面对困难，法官并没有放弃，多次与
男方交流，让其理解女方在家庭中的付
出与不易，也向其说明完整家庭对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同时，法官引导双方回
忆曾经的美好时光，重新审视彼此的感
情。对于婆媳关系难题，法官耐心劝解
双方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差异，

以包容之心构建和谐家庭。经过法官的
不懈努力，男方逐渐放下成见，双方均认
识到自身都存在问题。最终，夫妻二人
消除了隔阂，重归于好，一个濒临破碎的
家庭得以修复。

法官寄语：婚姻并非一帆风顺的旅
程，而是充满挑战与磨合的过程，需要夫
妻双方共同用心经营。在面对困难和压
力时，应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少一些指责
与抱怨。特别是在生育孩子后，家庭责
任更为重大，更需夫妻携手并肩、共同应
对。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珍惜彼此、相
互扶持，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雨，共同书写
幸福美满的人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守法护边意识，延边边境
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开
展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的法律法规宣传及政策
解读，积极营造全民普法学法氛围。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梅河口市支行坚持聚焦主
业，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制定“一
企一策”融资方案。以订单收入现金流为支撑，创
新使用多种“模式+”，以“购销企业承贷+头部用粮
企业订单”模式向梅河口市粮食收购企业发放
8000万元支持粮食市场化发展。

梅河口市农发行以“购销企业承贷+头部用
粮企业订单”模式 助力粮食收购企业发展

为推动地方林下经济多元化、立体化发展，辉
南农发行于2024年初成功投放1.38亿元贷款，现
已累计投放2.66亿元贷款。该项目以“土特产”开
发运营现金流为依托，以“‘生活、生态、生产’空间整
体提升+‘土特产’开发运营收益还款‘打捆打包’模
式”，支持辉南县辉泽生态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林业
产业提升经营项目。

辉南农发行以“土特产”开发运营现金流为依托 打造
“生活、生态、生产”整体空间提升模式支持地方林业项目

辉南农发行以粮食贷款订单收入为现金流，
采用“国有粮库承贷+龙头企业用粮订单”模式支
持辉南县吉辉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粮油收购贷款
6000万元，为该企业推荐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以实现多方共赢。地
方国有粮库有效发挥经营优势，提前锁定经营利
润，国家级龙头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该行粮
棉油市场化业务实现进一步突破。

辉南农发行以粮食贷款订单收入为现金流 采用“国有
粮库承贷+龙头企业用粮订单”模式支持地方国有粮库


